债权申报须知
一、债权申报基本要求
[bookmark: _GoBack]1、债权人应当在2024年4月16日前向成都智明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申报债权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申报人应当如实、全面、详细填写债权申报表，以及提供完整、真实有效的申报材料。
2、申报表一式二份，包括证据等其他材料需要提交一式二份。
3、申报材料均应用A4纸张打印或复印。
4、债权人在债权申报时需要提交所有资料的原件供成都智明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核对。
5、债权人为机构的，应在债权申报表每页加盖公章，证据材料为多页的，应加盖骑缝章；债权人为个人的，应在债权申报表每页签字并按手印，证据材料为多页的，每页均应按手印。
二、债权申报表填报方法说明
1、应当严格采用成都智明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提供的债权申报表格式进行填报。如债权申报表的空间不足填写的，可以另附纸张。
2、债权申报表中的每一栏都应当填写对应内容，如某栏中无对应内容，应划斜线“/”表示该栏为空白。
3、债权申报表中的银行账户的开户人应当为债权申报人的账户，该账户将来作为给付债权的收款账户，如因申报人填写错误或者变更后未及时书面告知，导致不能及时收到款项的，由申报人自行承担法律后果。
三、债权人需提供如下材料：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提交如下三类申报材料：
1、债权申报表。债权人为公司等法人的，须加盖单位公章；债权人为个人的，须由债权人本人或其代理人签名。债权申报表为多页的，应在每一页上盖章或签名。
2、债权人主体资格证明材料
（1）债权人为机构的，应提交如下主体资格证明材料：
1）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和社团法人登记证书或其他合法证明书；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照附件一）；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之外的人员到现场申报的，应当提交：
①授权委托书（参照附件二）；
②代理人为普通自然人的，应提交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为律师的，应提交律师证复印件及律师事务所出具所函／介绍信。
（2）债权人为个人的，应提供债权人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债权人委托他人申报的，应当提交：
1）债权人的授权委托书（参照附件二）；
2）代理人为普通自然人的，应提交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为律师的，应提交律师证复印件及律师事务所出具所函／介绍信。
3、证明债权成立及其金额的材料债权人申报债权应提交能够证明债权成立的全部书面材料，包括解不限于：
（1）相关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借、贷款合同，购、销货合同等）；
（2）相关票据、划账单、汇款单、对账单、提货单等合同履行凭证；
（3）债权如有担保的，须提交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担保物清单，以及相关的抵、质押登记证明等；
（4）债权如涉及诉讼或仲裁，须提交诉讼、仲裁有关的文件（包括已审理完毕或正在审理过程中案件的起诉书、仲裁申请书、诉讼保全申请、保全裁定、生效裁判、裁决、执行申请、法院执行裁定、法院执行通知书等）；
（5）如债权涉及利息计算的，应提交关于利息计算方法及过程的书面说明；
（6）相关公证文书（如有）；
（7）债权到期后主张债权的书面文件；
（8）能够证明债权发生、变更、存续的其他材料。
四、债权申报联系方式
债权申报地址：通信地址：成都高新区天府二街269号无国界中心26号楼9层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邮政编码：610042；联系人：曲星月，联系电话：18782955337，传真：028-86119827；曹昊辰，联系电话：13709048097。
注明：本债权申报须知由管理人负责解释说明，如有不详，可电话咨询或现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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